浙江师范大学科研项目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书

为贯彻教育部的《关于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意见》、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》等文件精神，按照《浙江师范大学科研项目实验安全风险评估管理暂行规定》、《浙江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实施办法》等规章制度的要求，努力深化实验室安全工作，共同创设安全的校园环境，对使用学校实验室开展的立项科研项目，学校相关职能部门与项目负责人签订《浙江师范大学科研项目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书》。

科研项目负责人是项目实施所涉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对相关实验室的安全工作负总责。主要职责为：负责对实验项目在实验室实施过程中所涉及的内容进行危险源辨识、风险评估和控制，制定现场处置方案，指导有关人员做好安全防护，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项目，在未切实落实安全保障前，不得开展实验活动；负责科研参与人员的安全教育；新录用人员在签订合同后、进入实验室前，应获得实验室准入资格；负责安全用电、安全用火、安全用水等日常安全管理；建立剧毒品、易制毒品、易燃易爆等危险化学品、病原微生物、实验动物、放射性同位素、气体等申报采购和使用管理台账；控制易引起安全隐患的物品使用和存放，危险化学品（不含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）原则上不应超过100L或100Kg，其中易燃易爆性化学品的存放总量不应超过50L或50Kg，且单一包装容器不应大于20L或20Kg（按50㎡为标准，存放量按实验室面积比考量）；落实废弃物分类收集工作，并妥善处理；组织相关实验室安全检查，落实安全隐患整改等。

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，按照《浙江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事故追究办法》处理。

本责任书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项目结题止。此间如有人事变动，由继任者履职。本责任书一式叁份，签定叁方各执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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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及编号：

科研所用实验室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